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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圖書館館務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 110年 5月 13日(星期四)  14:00 

二、開會地點：圖書館 3樓館長辦公室 

三、出席人員：柯婉懿、莊梅香、陳婉晴 

四、列席人員：周瑩怡 

五、主  席：洪嘉聲館長 

記錄：柯婉懿 

一、主席報告： 

疫情升高，請注意防疫措施。 

二、上次會議討論、提案及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讀書會滿意度調查的內容須要

再調整。 

已有調整。 

2 

讀 書 會 學 習 單 直 接 採 用

google表單的方式，由出席者

直接線上填寫。 

已改成線上表單，並請所有參加人員填

寫，填寫結果儲存在當次讀書會資料夾

中。 

決議：照案通過。 

三、各組報告： 

讀者服務組 

1.已於 5/6(四)舉辦 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教育訓練。 

2.彙整 110學年度入學手冊給就學處-政諭 

數位支援組 

1.修改研究生論文上傳操作手冊第十版，並寄發論文上傳作業程序變更說明給研究生

及系所助理。。 

2.本校獲得國家圖書館 110 年學術資源影響力多項大獎，已將獲獎消息公布於圖書館

首頁、數位看板、跑馬燈及學校各棟的 LED推播系統。 

採訪編目組 

1.廠商捐贈公播版視聽資料進行分類編目。 

2.鈺瀅已完成對各組撰寫之企劃書給予建議，並將建議內容回覆撰寫者。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及借閱規則」，提請討論。 

說 明： 

1. 經教育部來文說明配合辦理有關學位證書頒發、修業證書發給與離校程序相關規定事

宜。檢視本館其相關規定，擬修改閱覽及借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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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校程序中所訂未涉及畢業條件者(如欠圖書館書、款等債權關係)，不得與涉及畢業

條件或離校之相關證書或文件發放做不當聯結，以維護學生權益。 

3. 新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及借閱規則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1. 經教育部來文說明配合辦理有關學位證書頒發、修業證書發給與離校程序相關規定事

宜。檢視本館其相關規定，擬修改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 

2. 離校程序中所訂未涉及畢業條件者(如欠圖書館書、款等債權關係)，不得與涉及畢業

條件或離校之相關證書或文件發放做不當聯結，以維護學生權益。 

3. 新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辦法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圖書館館務會議討論通過，將原層級行政會議修

訂調整為館務會議通過即可。 

2. 修訂之提案單於 4 月 22 日送交法規委員會審查後被退回，退回原因「因改為館務會

議通過，故需提供該設置辦法或相關規定，以利確認會議定位」。 

3. 館務會議並無其他單位參與之會議，故無設置辦法或相關規定，建議將「南華大學圖

書館捐書獎勵辦法」層級修改調整為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即可。 

4. 新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辦法」對照表及條文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時間：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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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及借閱規則」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其他： 

(二)、凡借閱人於離職、退休、退學、

休學時，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含

其眷屬借閱之圖書）後，方能辦理離校

手續，其與圖書館相關之權利義務亦同

時消失。 

十一、其他： 

(二)、凡借閱人於離職、退休、退學、

畢業時，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含

其眷屬借閱之圖書）後，方能辦理離校

手續，其與圖書館相關之權利義務亦同

時消失。 

修改離校條

件 

 
 

南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及借閱規則（修訂稿） 
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 年 1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月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華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保障讀者公平利用圖書館內資源設備，及提升讀者

館內閱覽品質與方便讀者充份利用圖書館資源，特訂定南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及借閱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服務對象  

以本校教職員工生為主，並對校外人士開放提供服務(含館際合作讀者)。有關校外人士借

閱辦法另訂之。 

三、閱覽注意事項  

(一)、進入本館須衣著整齊，注意清潔，請勿攜入飲料食物或大聲喧嘩及其他不當行為。

經過安全系統，應接受系統檢測，不得有逃避檢查之嫌，如有狀況，讀者應配合

館員驗證以澄清誤會。 

(二)、讀者不得以物品預佔閱覽席位，並應於閉館時將個人物品帶走，如有置留館內者，

館員得交由相關單位招領，其間如有資料物品遺失概不負責。 

(三)、本館館藏採開架式閱覽，於開放時間內，讀者可自由進入使用館藏，閱畢請置於

書車上由館內工作人員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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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者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使用館藏資料，如有違反，由讀者自行承擔法

律責任。 

(五)、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備及館藏，應遵循本館各館室空間相關使用辦法。 

(六)、校外人士無需辦證，可自行入館閱覽，十二歲以下兒童入館，須由十八歲以上之

成人陪同。 

(七)、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事項，珍惜館藏資源及共同維護館內閱覽環境品質。

倘有違規情形，依「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辦理。 

四、借閱方式  

(一)、服務對象得依其身份借閱證件至流通服務台辦理資料借閱手續。  

(二)、若證件遺失，應立即向本館報失，若未經報失而為第三者所使用，期間之損失，

由原持證者負責。 

五、圖書借閱冊數及期限 

(一)、一般圖書借閱冊數及期限  

身份  冊數及期限 
續借

次數 

每次續

借天數 

專任教師  60 冊 60 天  5 30 天 

博士班學生、職員  50 冊 60 天 5 30 天 

兼任教師、榮譽借書證之貴賓、短期客座

教師、碩士班學生、碩士專班學生、專案

計劃研究人員 

40 冊 30 天 5 30 天 

大學部學生、進修二技專班、本校退休教

職員工 
30 冊 30 天 5 30 天 

選讀生、學分班學生、教職員眷屬、畢業

校友、義工、休學學生 
5 冊 14 天 2 14 天 

館際合作讀者  5 冊 14 天 0 0 

臨時借書證讀者  2 冊 1 天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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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書借閱冊數及期限 

身份  冊數及期限 
續借

次數 

每次續

借天數 

專任教師  5 冊 14 天 2 14 天 

博士班學生、職員  5 冊 14 天 2 14 天 

兼任教師、榮譽借書證之貴賓、短期客座

教師、碩士班學生、碩士專班學生、專案

計劃研究人員  

5 冊 14 天 2 14 天 

大學部學生、進修二技專班、本校退休教

職員工、休學學生 
5 冊 14 天 2 14 天 

選讀生、學分班學生、教職員眷屬 5 冊 14 天 2 14 天 

(三)、視聽資料借閱件數及期限 

身份  冊數及期限 

教職員(含眷屬) 5 件(登錄號) 3 天 

學生(不含校友、學分班等校外人士) 3 件(登錄號) 2 天 

※教師因教學研究需要經本館同意不在此限 

(四)、各單位及研究計劃自行採購之圖書，經本館編目完成，得以「專案借書」處理，

不受圖書借閱冊數及期限所限。「專案借書」之圖書由單位自行管理，惟配合盤

點作業時如有遺失，需依「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

辦理。 

六、資料續借與催書  

(一)、所借出一般圖書未逾期及未被其他讀者預約時，可於到期前 14天內辦理續借；兒

書書可於到期前 3天內辦理續借。續借之期限自辦理手續之當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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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借圖書如有讀者預約，本館將發通知公告原借閱者歸還資料；原借閱者應於期

限內儘快歸還；如未按期歸還，依「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

置辦法」辦理。  

七、資料預約  

(一)、資料狀態為「待上架」、「已被外借」、「預約待取」者，讀者可辦理預約。 

(二)、館方發出「預約通知」 後，讀者須於八日內到館辦理借閱手續，逾期未取資料者， 

立即取消預約，並依「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辦理。  

(三)、持館際合作借書證、臨時借書證之讀者不能預約資料。  

八、特殊資料之借閱  

(一)、特藏類資料、輿圖、參考書、報紙、期刊等採開架式陳列閱覽，限於館內使用，

不得攜出館外。  

(二)、線裝善本書、微縮資料、資料庫光碟、教師指定用書等採閉架式陳列，讀者須攜

帶證件親至服務台辦理館內借閱，並不得攜出館外。  

(三)、過期期刊合訂本、採開架式陳列，限館內閱覽，惟教職員得因行政或教學需要借

出過期期刊合訂本，每人二冊借期一天為限（即借出隔日歸還），遇休館日則順

延。  

(四)、所有資料之附件，採閉架式存放於流通台，讀者可攜證件親至流通台辦理借閱手

續，其規則同其主件資料。  

(五)、館際互借證每人每次限借一館一張，借期為 28 天，不得續借，請參照「南華大學

圖書館館際合作實施要點」及合作館之相關規則。  

九、資料逾期處理  

(一)、本館於借閱到期日之前 3、2、1 天分別寄發到期通知單提醒借閱者。  

(二)、本館於借閱逾期 1、8、15 日分別再次寄發逾期通知單告知借閱者。  

(三)、外借資料如有逾期情況，請於服務時間內向流通台辦理歸還手續，並依「南華大

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辦理。 

十、資料損毀、遺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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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外借本館圖書資料發生遺失或損毀時，應於借期內向本館申明報失，逾期申明者，

除照章賠償外，依「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辦理。  

十一、其他  

(一)、已借圖書如遇整理盤點、改編、裝訂或其他必要之原因時，經公佈後得限期歸還。  

(二)、凡借閱人於離職、退休、退學、休學時，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含其眷屬借

閱之圖書）後，方能辦理離校手續，其與圖書館相關之權利義務亦同時消失。 

十二、圖書及各種資料之複製及使用，請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如有違法者，請自行負責。  

十三、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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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未還清圖書或未繳清相

關違規費用者，不得辦理離職、退休、

退學及休學手續。 

第十四條 未還清圖書或未繳清相

關違規費用者，不得辦理離職或離校手

續。 

修改離校條

件 

 
 

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修訂稿） 

民國 89 年 9 月 13 日本校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89 年 10 月 25 日本校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3 月 13 日本校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本校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3 年 12 月 22 日本校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4 月 13 日本校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11 月 16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1 月 24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10 月 22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3 月 25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11 月 11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6 月 26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月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為有效管理圖書館之違規使用者，特訂定「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間設備

違規使用處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於圖書館內外使用或借用館藏、相關設備、資料、物品..等，未依規定而產生逾期、

超時、遺失、毀損..等情形者，稱之「違規使用」。 

第三條 外借資料逾期處理（如圖書、視聽資料及期刊合訂本等） 

一、 凡外借資料逾期者，本館除暫停其借閱權至歸還日外，並處以逾期金每日每冊

(件)5 元，累計至逾期資料歸還當日，逾期金以每冊(件)累計至新台幣 500 元整為

上限。圖書（圖書、童書、博碩士論文）資料歸還以三日為緩衝期，凡逾期三日

內歸還者無須繳納逾期金，惟逾期超過三日後，逾期金則追溯自逾期第一天起算，

累計至還書日為止；視聽資料、館際互借借書證不提供還書緩衝期。所謂「停權」

意指暫停違規讀者外借或館內借閱使用需辦理借閱手續之資料或設備。  

二、「館際互借借書證」若有逾期歸還之情形，視同外借資料逾期處理。由館際互借

借書證所借之資料若有逾期之情形，依借出館之規定辦理。 

三、館際合作所借資料若有逾期歸還，依合作館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館內借閱資料逾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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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內借閱資料如「教師指定用書（資料）」及「視聽資料」等借閱逾時，依逾期

時數兩倍轉為天數處以停權，不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算。  

二、「視聽資料」逾時部份，除上述規定外，立即停止讀者之使用權；如經勸說仍未

見配合者，停權一個月。  

第五條 資料損毀、遺失之處理 

一、所有借閱資料如有遺失損毀之情事，讀者須立即告知圖書館，未報失前產生之

損失須由借閱者負賠償之責。館方處理方式以讀者自行購回原版本資料為原則；

讀者應於申明報失起中文資料三十日內購回、外文資料六十日內購回，另加收

加工處理費五十元。  

二、若讀者無法購回原資料，除另有規定者外，按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有價格可詢者，依原書或資料定價之 3 倍計算現金償付。  

（二）、無法查得價格者則以頁數計價；國內資料每頁伍元，國外資料每頁拾元。  

（三）、無法查得頁數之資料，依下表標準償付行政作業費： 

 

中文資料 壹仟伍佰元 

外文資料 參仟元 

非書資料 參仟元 

 

（四）、遺失之資料為成套中之一冊(件)，該資料若無法零購時，則以全套購價

償付，若可零購則以單本(件)訂價 3 倍現金償付之。  

（五）、大陸出版品因其採購程序複雜，遺失時可以原書或以其訂價十倍現金償

付之。  

（六）、珍本資料無法購回者，經專家估價後，訂定賠償金額。  

三、凡入館閱覽或借閱圖書，如有污損、塗抹、圈點、批註、撕破(毀)書刊或報紙

或其他類型資料，均按遺失辦法辦理。  

四、「館際互借借書證」若有遺失之情形，除向館方報失外，並依合作館之補發證件

所須之費用新台幣伍佰元賠償。因遺失及延誤報失所產生之各項責任仍由借閱

者完全負擔。若互借資料遺失，按互借館之規定辦理。  

五、「館際合作資料」若有遺失之情形，則依合作館之相關規則辦理。  

第六條 預約借閱資料違規之處理  

一、讀者辦理預約，待圖書館發出「預約可借通知」後，需八日內到館辦理借閱手

續逾期未取書者，除該次預約無效外，並視為「預約違規」。 

二、若四個月內預約違規達三次者，將停止該讀者預約權一個月。 

第七條 未依規定使用館內資料或設備者，第一次口頭提醒糾正，再犯者立即停權一個月。   

第八條 未經正常之借閱手續（如冒用證件，或出借證件供他人使用）或未經館方同意而私自

將館藏資料、設備、物品攜出館外者，皆視為偷竊。如有偷竊行為者，一經發現，立

即處以停權一個月；學生送學務處按章懲處，教職員工報人事室簽辦，校外人士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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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辦，並追究賠償責任。  

第九條 設備儀器損毀、逾期之處理  

一、讀者未依正常使用圖書館設備儀器而致損毀者，應負維修費償付之責任。  

二、維修方式：由圖書館負責修復或購置同等級新設備，但讀者須負擔全部之費用。  

三、借用之設備儀器逾期歸還，每日處以逾期金新台幣一百元整，逾期三十分鐘以

上視為一天。 

四、館內視聽設備禁止播放私人及非公開播映版權視聽資料，違者依本辦法處理；

如有違法行為，使用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第十條 借用館舍空間逾時、違規、損毀之處理（如討論室、研究小間）  

一、借用或使用本館空間設備而暫時保管鑰匙者，若不慎發生鑰匙遺失之情形，得

立即通知本館換鎖。使用人須依鑰匙複製實際金額償付外，另加作業手續費

50 元。如因鑰匙遺失而導致館舍財物遭破壞或遺失亦需負相關責任。   

二、預約圖書館館舍空間及設備（研究小間除外）超過預約時間 20 分鐘仍未辦理

使用登記者將不予保留，並暫停其館舍空間預約資格一個月。 

三、借用研究小間而未使用者，將停止研究小間使用權一個月。   

四、借用館舍空間請按排定之空間使用，違者停權一個月。 

五、使用館舍空間若有不當之行為，立即處以停權一個月。情節嚴重者，學生送學

務處按章懲處，教職員工報人事室簽辦。 

六、借用館舍空間逾時，依逾期時數轉為天數處以停權，不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算。 

第十一條  館內電腦使用不當、違規之處理方式：  

一、未進行借閱手續逕自使用一樓資料庫檢索區電腦者立即停權二天。  

二、館內電腦專供讀者檢索資料，須注意合理使用範圍，以免觸法。未依規定使用

館內電腦者（如連結線上遊戲、色情網站等），依本辦法處理；若因使用不當導

致違法行為產生，使用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一經查獲，立即報請相關單位

備查。  

三、其它館內電腦軟硬體設備儀器使用違規事項依本辦法處理。  

第十二條 館內閱覽違規事項處理方式：  

一、飲食：為維護館內閱覽環境品質，除白開水外，圖書館全面禁止攜帶飲料、食

物入館，如經發現，立即停權二週。  

二、抽煙：圖書館全面禁煙，如經發現立即停權一個月；再犯者，學生送學務處按

章懲處，教職員工報人事室簽辦。   

三、行動電話： 

（一）、讀者進入圖書館時，行動電話及呼叫器須改以振動、靜音方式顯示，如

經發現手機鈴響，立即停權二週。 

（二）、館舍各樓層之影印室、茶水間及化妝室為行動電話接聽區域，其它公共

閱覽空間全面禁止使用行動電話，違者立即停權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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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喧嘩：為維護館舍安寧，館內禁止大聲喧嘩或交談，經勸說無效者立即停權一

週。館內閱覽違規經勸說態度惡劣者，停權期限以二倍計。  

第十三條  於閉館時間未經本館同意自行進入或逗留於館內，採無限制停權方式處分。 

第十四條 未還清圖書或未繳清相關違規費用者，不得辦理離職、退休、退學及休學手續。 

第十五條 讀者進入館內使用各項資源，需遵守各項借閱、閱覽規定及公共場所應注意事項，

如經勸導未能配合改善，館方為維持公共秩序，要求違規讀者離開館舍；情節嚴

重者，處以二個月以上至無限期停權，違反法律者，會同校警處理，移送法辦。  

第十六條 如對館方之各項處置有任何質疑，於一星期內，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據實向本館主

管人員提出申訴，惟不得以匿名方式投訴，否則不予受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再送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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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南華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捐贈圖書經納入館藏者，依下

列方式獎勵： 
五、其他：凡贈送價值珍貴

或罕見之刊本者，經專
案簽呈後，決定感謝及
表彰方式。 

捐贈圖書經納入館藏者，依下列

方式獎勵： 
五、其他：凡贈送價值珍貴或

罕見之刊本者，由本館提
請行政會議討論，決定感
謝及表彰方式。 

 

第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華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修訂稿) 
93 年 9月 29 日行政會議核備通過 

103 年 11月 19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月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各界踴躍捐贈書刊資料，以豐富本校館藏資

源，提供全校教職員生閱覽，特訂定「南華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館以接受有益教學研究及身心陶冶者之各類型書刊資料為原則，惟有下列各款情形

者，得婉拒之： 

一、內容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值者。 

二、盜版或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 

三、破損不堪使用，筆記眉批劃線嚴重或殘缺不全者。 

四、單冊期刊、報紙及少於五十頁之小冊子。 

五、殘缺不全之套書。 

以上若遇難以取捨或有爭議時，得由本館館務會議討論後決定之。 

第三條 捐贈圖書經納入館藏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一、如納入館藏，本館將於每冊(件)書刊資料上加貼贈書票，並加註捐贈人姓名，以

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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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贈圖書數量在 100冊以下，由圖書館致贈感謝狀一幀。 

三、捐贈圖書數量在 100冊(含)以上，1,000冊以下，由本校致贈感謝狀一幀。 

四、捐贈圖書數量在 1,000冊(含)以上，由本校致贈感謝狀一幀、紀念獎牌一座及榮

譽借書證一張，終身有效。 

五、其他：凡贈送價值珍貴或罕見之刊本者，經專案簽呈後，決定感謝及表彰方式。 

第四條 捐贈書刊處理方式： 

一、本館有權決定捐贈書刊資料之典藏地點及陳列、淘汰或轉贈等處理方式，不再另

行通知捐贈者。惟決定納入館藏者，均依本館一般書刊資料處理之。 

二、同一書刊資料納為館藏之複本數，依本館館藏政策為準。 

三、捐贈者不得要求就其捐贈之書刊另闢專櫃或專室陳列；但珍刊罕本或重要紀念出

版品，得視實際情形彈性處理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